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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第294次監察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110年11月29日(星期一)上午11時 

地點：本會3樓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湯召集人瑞科、劉委員文山、陳委員烜永、張委員順興、王委員坤輝、

郭委員賢亮、張委員騰元、鍾委員招英、李委員春菊、陳委員時、章委

員坤忠、陳委員耀德、黃委員隆献、胡委員明燦、董委員景吉、林委員

順石、陳委員萬清、葉委員德昇、林委員錦緞、鄭委員婷瑄、何委員明

諺、李委員靜怡、黃委員鳳池、陳委員文山、卓委員富雄。 

列席人員：楊總幹事新發、陳副總幹事明興、湯組長瑞欽、葉組長明祓 

請假人員：鍾委員家治、黃委員紋堂、邱委員麗妃、李委員伊展、陳委員雅娟、 

          曾委員子嘉、張委員慶鴻、陳委員怡融、曾委員昭雄、李委員偉如。 

主席：湯召集人瑞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俊宏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二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組： 

(一)、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成立計4 案分別為： 

案

號 

主文內容 公投票顏色 

17 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？ 白色 

18 您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萊克

多巴胺之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、內臟及

其相關產製品？ 

淺黃色 

19 您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年

內，若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選舉時，在符

合公民投票法規定之情形下，公民投票應

與該選舉同日舉行？ 

淺粉紅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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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

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？（即北起觀音溪

出海口，南至新屋溪出海口之海岸，及由

上述海岸最低潮線往外平行延伸五公里之

海域) 

金黃色 

 

(二)、110 年 7 月 2 日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560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110 年全

國性公民投票原定投票日期為110年8月28日，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疫情影響改定於 110 年 12 月 18 日投票。 

(三)、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期改定於110年12月18日舉行投票，投票權

人仍以原投票日110年8月28日有投票權資格之投票權人為限。又依公民

投票法第24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0條規定，已編入投票權人名

冊之投票權人於110年8月9日（含當日）以後遷出者，仍應在原戶籍地投

票所行使投票權。 

(四)、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，依據行政區廣狹及投票權人分布情形，全縣共

設置712投（開）票所，預定設置主任管理員712人、管理員（含防疫人

員）6,920人、預備員304人，合計7,936人；另備補員48人。 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

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
案  號：第 一 案 

案  由：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開票所監察人員名冊，敬請審查。 

說    明： 

1、依據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屏東縣投（開）票所工作人員遴報注意事

項辦理。 

2、本案每投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1人、監察員2人，本縣共設置投開票所

712所、置主任監察員712人、監察員1,424人（名冊已於會中傳閱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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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冊列人員經審查通過後至投開票日前如有異動，為爭取時效擬請同

意授權湯召集人先行審定，再提下次會議報告。 

辦    法：案經審查通過後提請委員會會議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號：第 二 案 

案  由：印製分發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工作流程及輪值表，敬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本會第一組排定流程辦理。 

辦    法：案經討論通過後請依排定時間前往執行監察職務。 

決    議：討論通過如附件。 

 
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五、意見交流： 

       1、陳委員烜永：投開票所周邊30公尺內相關公投宣傳懸掛物品如何處置? 

                 結論：不予拆除。 

六、散    會：中午12時17分。  


